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4年10月13日（星期一）9時至13時32分
地　　點：群賢樓8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昭姿  林月琴  陳菁徽  林淑芬  王育敏  邱鎮軍
盧縣一  蘇清泉  王正旭  劉建國  黃秀芳  陳  瑩
楊  曜  廖偉翔  （委員出席14人）
列席委員：鍾佳濱  賴惠員  楊瓊瓔  鄭正鈐  許宇甄  邱志偉
林楚茵  洪孟楷  謝衣鳯  顏寬恒  徐欣瑩  葉元之
（委員列席12人）
請假委員：涂權吉
	列席官員：
	衛生福利部
	部 長
	石崇良

	
	食品藥物管理署
	署 長
	姜至剛

	
	中央健康保險署
	署 長
組長
	陳亮妤
劉林義

	
	社會及家庭署
	代理署長
	周道君

	
	保護服務司
	副司長
	郭彩榕

	
	國民健康署
	簡任技正
	陳麗娟

	
	行政院食品安全瓣公室
	主任
	許  輔


主　　席：劉召集委員建國
主任秘書：劉厚連
專門委員：游亦安
紀　　錄：簡任秘書　林桂美　簡任編審　江建逸　科　　長　賴映潔專　　員　許淑真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及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就「重大食安事件處理之檢討與食安稽核人力不足問題」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由衛生福利部部長石崇良及行政院食品安全瓣公室主任許輔報告後，委員陳昭姿、林月琴、陳菁徽、林淑芬、王育敏、邱鎮軍、蘇清泉、黃秀芳、王正旭、盧縣一、鍾佳濱、楊瓊瓔、陳瑩、邱志偉、洪孟楷、謝衣鳯、廖偉翔、劉建國、葉元之及楊曜等20人提出質詢，均經衛生福利部部長石崇良及行政院食品安全瓣公室主任許輔暨各相關主管等即席答復。）
決定：

1、 報告及詢答完畢。
2、 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通過臨時提案1項：

1、 針對檢調破獲百威公司違法使用工業雙氧水，並封存大量問題產品，但兩地衛生局後續在市面抽驗（針對過氧化氫篩檢）的結果卻全數合格（陰性）。表示問題大腸已在市面消化完畢。這樣的情況令人驚恐！爰要求衛生福利部儘速查明流向，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敘明流向，並檢討相關通報及查核作業程序，防堵食安疑慮事件再度發生。
提案人：蘇清泉  邱鎮軍  王育敏  盧縣一
散會
1

